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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名名犯犯迷迷糊糊不不是是小小事事
□甘泉

市区有七八条“规划
路”之尴尬，绝不能认为情
有可原和小事一桩。民政部
门表示，“规划路”肯定不是
路名，“区划地名处没有批
准过这样的路名，济南市内
也没有以‘规划路’命名的
道路。”笔者觉得，这种急不
可耐让山寨版路名堂而皇
之地傍上了蓝底白字的交

通指示牌，其不仅有违规之
嫌，而且从中也折射出城市
建设和管理方面存在的不
规范和随意性。

路名不是挂在那里让
人看的，而是要实实在在地
标注地理坐标和指示方向
的。容忍当下这种有歧义和
未批准的路名泛滥，会对很
多人带来误导和不便。

相关部门不经意或一
时图省事，但带来的后遗症

不可小觑。路名是否规范，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座城
市的形象。心急喝不了热
粥，当下多规划建设道路无
可厚非，但在路名尤其交通
指示牌上不能犯急躁病。应
保持区划地名的严肃性、权
威性和一致性 ,对已开发建
设完成的道路，丁是丁卯是
卯，努力把这种正式路牌和
山寨版路牌混挂的局面减少
到最低程度。

近几年，济南市区新建
了一些公共厕所，给市民带
来了极大的方便，受到了大
家一致称赞。然而，许多公
共厕所出于管理成本等方
面的原因，一到晚间就闭门
谢客，给一些市民和游客夜
间方便带来不便，随着济南

文明城市的创建和夜经济
的不断发展，省城公厕该不
该24小时开放？对此您怎么
看?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参
与方式 :可在剪子巷群论坛
讨论帖后回帖,或将您的意
见建议发送至邮箱qlwbjzx

@163 .com。还可以登录齐
鲁 晚 报 网 ( 网 址 :
www.qlwb.com.cn),关注齐鲁
晚报新浪、腾讯官方微博及
微信(微信号:qiluwanbao002)

参与话题讨论。
(杠子头话题提供者黄

伟民稿费80元)

杠子头话题征集

葛有么说么

“今日济阳”本期共8
版，与正报同步发行，敬请
济阳县读者关注。

“今日长清”本期共8
版，与正报同步发行，敬请
长清区读者关注。

“今日章丘”本期共8
版，与正报同步发行，敬请
章丘市读者关注。

“今日高新”本期共8
版，与正报同步发行，敬请
高新区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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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大学生爬塔吊讨薪

谁该脸红

□曲征

《齐鲁晚报》9月11日报道，9月8

日，在济南一工地上，一务工人员爬
上30余米高的塔吊，情绪激动，扬言
要“跳下去”。民警及时赶到现场，将
其成功劝下。原来，男子是一名外地
在校学生。暑假在工地勤工俭学。开
学了，小刘打算返校，因工资没有结
清，找相关负责人解决未果，于是爬
塔吊讨薪。

为讨薪爬塔吊，行为确实有些
过激，但是如果维权渠道畅通，能够
拿到自己的血汗钱，谁会冒着生命
危险上演“爬塔吊”的一幕呢？一方
面无法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另一
方面维权环境不够理想，最终让不
少人不得不采取极端的讨薪手段。

近几年，每当暑假结束，总会有
一些在暑期打工的大学生拿不到应
得的工资。一些用人单位、私企老板
或者找借口减缩、克扣工资，或者耍
赖皮拒不支付工资，更有甚者玩起
了“失踪”，让打工的大学生找不到
支付工资的人。而9月份是大学开学
的日子，一旦开了学，大学生就会离
开工地，对于用人单位而言，这笔开
支就暂时省下了，倘若打工者不再
来找，那么这笔钱就彻底省下了。正
是看准了这一点，一些用人单位和
黑心老板才故意拖欠工资。

大学生打工，这种自食其力的
行为，理应得到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而假期里打工的大学生，其家庭经
济状况一般不是很好，一旦拿不到
工资，就有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的
危险，拖欠大学生的工资不仅是违
法行为，更是一种道德丧失的表现。

保证按时足额地拿到劳动所
得，除了依靠用人单位、私企老板的
良知，最重要的是依靠行政部门以
及司法机关认真负责，按照劳动法
规，切实维护务工人群的合法权利。

““规规划划路路””还还是是少少些些的的好好
□冯燮

10日 ,张先生反映 ,市区
内多条道路都标着“规划
路”。张先生表示,粗略统计，
市区内有七八条路都叫“规
划路”,这让他有点纳闷。（9

月11日《齐鲁晚报》）
对于道路有无名字，的

确是城市建设的细节问题，
观者或许无心，而用者必定
有意。从小处说，道路没有名
字或名字不规范，不用说外
地人，就是很多本地人也会

感觉不便。从大处说，这不仅
反映道路文化的缺失，也会
给城市正常运转、市民日常
生活带来不便。从某种意义
上说，道路名称与老百姓的
生活息息相关，更是一项涉
及民生的大事。

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 ,

济南市内没有以“规划路”
命名的道路。“规划路”，实
际上是已经规划而没有建
设的路，这笔者就不明白
了，既然道路还没有建设，
在路牌上标个“规划路”，大

有画蛇添足之嫌。
其实事情并非这么简

单，笔者猜想，既然有关部
门能在路牌上标注，如果排
除有先见之明这一点外，只
说明一点，就是这条路本已
存在，也具备临时通车条
件，在重新修建的道路规划
之列，还没有正式修建，目
前尚没有正式名分。按规定
不具备提出命名申请的条
件，只能以“规划路”标注，
为避免混乱，便有了“规划
路1”之类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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